
证券代码：000150          证券简称：宜华健康      公告编号：2020-111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子公司与相关方签署《债务清偿协议书》的公告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债务清偿及资产盘活系列协议（之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背景与概述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华健康”、“公司”）全资子公司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亲和源”）受新冠疫情及国内外经济环境因素

的影响，2020 年以来，养老会员卡销售进展缓慢，销售收入不及预期。且亲和

源目前负债率高。 

为解决经营风险，同时改善养老项目分散、管理难度大的局面，亲和源调整

战略思路，梳理、整合经营性债务，将大部分经营性负债归集打包，通过与债权

相关方达成一揽子《债务清偿协议书》。以亲和源旗下低效资产与债务清算冲抵。

再由债权人自行分配，完成一揽子债务清偿。 

后续，亲和源将集中资源，重点发展核心养老社区，以更优质的服务，提升

亲和源品牌效应。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子公司与相关方签署<债务清偿协议书>的议案》。 

公司、亲和源、上海亲和源老年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亲和源老年服务”）

与相关经营性债权方上海亲和源会务服务有限公司、上海亲和源投资有限公司、

奚志勇签署《债务清偿协议书》，就亲和源所涉债务进行冲抵清算。 

亲和源将大部分经营性负债归集打包。用亲和源旗下产生效益较低的杭州亲

和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亲和源”）38.27%股权、宁波象山亲和

源养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象山亲和源”）85%股权，进行冲抵清算。再由



债权人自行分配。 

杭州亲和源，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及国内外经济环境因素的影响，杭州

亲和源未按期支付部分老年公寓租金及部分装修款。业主方与供应商均已向法院

提起诉讼。同时，杭州亲和源自 2020 年以来，养老会员卡销售未达到预期，未

来经营预计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造成杭州亲和源资金偿付压力较大。运营成本

中的装修、租赁、折旧摊销等固定费用占比较大，导致利润增长乏力，对公司业

绩未能产生积极影响。 

象山亲和源，因受当地人文因素的影响，导致养老会员卡销售不及预期，象

山亲和源一直存在较大的经营压力和资金压力。象山亲和源所涉及银行贷款、对

外借款将于 2020 年底及 2021 年陆续到期，且存在部分拖欠供应商工程款情况。

因象山亲和源目前存在较大资金压力存在不能及时偿还到期债务的风险，对亲和

源后续经营造成不利的影响。 

通过将上述项目公司部分及全部股权，冲抵清偿亲和源债务后，亲和源预计

降低银行负债及经营性负债本息合计近人民币 8亿元。对公司、亲和源降低负债

率及未来经营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与相关方签署《债务清偿协议书》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与

相关方签署《债务清偿协议书》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相关方介绍 

（一）公司名称：上海亲和源会务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康桥工业区康桥东路 1号 

法定代表人：奚晓昕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会务服务，养老机构业务，为老年人提供社区托养，居家照护等

社区养老服务，健身服务，健康咨询，自有房屋租赁，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

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奚晓昕 44.4 

王勇 24.6 

 上海康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 

 汤柳鶄 11 

公司与该交易对手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根据《股票上市规则》本次签订的协

议不构成关联交易。 

上海亲和源会务服务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名称：上海亲和源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康桥镇康士路 17号 116室 

法定代表人：奚晓昕 

注册资本： 75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国内贸易（除国家专项审批外），投资管理及咨询，

商务信息咨询；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咨询，企业管理信息咨询，会务服务，展览展

示服务，婚庆礼仪服务健身，资产经营管理，酒店管理，建筑工程。（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奚晓昕 90 

上海兴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 

公司与该交易对手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根据《股票上市规则》本次签订的协

议不构成关联交易。 

上海亲和源投资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概况 

（一）公司名称：宁波象山亲和源养老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丹东街道大目湾新城来薫路 1999 号(自主申

报) 

法定代表人: 奚志勇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养老项目投资、养老服务、商务咨询、会务服务、礼仪服务、酒

店管理、保洁服务、物业服务、停车场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以及其他按法

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止或无许可经营许可的项目和未列入地方产业

发展负面清单的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股权结构： 

亲和源持有 85%股权，欧云辉持有 15%股权。 

1、象山亲和源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方权利，不存在涉及有

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且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时间 2019年 2020年 6 月 



总资产 436,200,692.68 488,657,091.53 

净资产 35,122,832.51 52,846,207.13 

 2019年 1-12月 2020年 1-6 月 

营业收入 53,189,131.41 60,435,287.76 

净利润 5,014,845.56 17,723,374.62 

3、象山亲和源已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4、本次交易，欧云辉同意该转让并放弃对该等股权的转让行使优先购买权。 

5、象山亲和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公司、亲和源为象山亲和源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象山支行贷款人民

币 30,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担保余额为 25,430

万元。 

亲和源会务公司将于亲和源持有的象山亲和源股权，变更登记至亲和源会务

公司名下之日起 30 日内，协调解除宜华健康及亲和源的担保责任。 

7、本次交易完成后，象山亲和源将不再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象

山亲和源与亲和源不存在往来，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

财务资助情形。 

（二）公司名称：杭州亲和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德胜中路 415号 16层 

法定代表人：王勇 

注册资本：500 万元 

经营范围：服务：为居家老人提供生活照料的居家养老服务（不含机构养老

服务，涉及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住宿，停车场管理（除停车业务），非医疗性



健康管理咨询（除诊疗），养老服务咨询，老年机构管理咨询，投资咨询（除证

券期货），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除中介），建筑工程咨询，承办会展，

公关礼仪服务，保洁服务，家政服务，酒店管理，餐饮管理；批发、零售：日用

百货，洗涤用品，家居用品，床上用品，酒店用品；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

法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亲和源持有 75%股权、上海兴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15%股权、

顾捷持有 10%股权 

1、杭州亲和源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方权利，不存在涉及有

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且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时间 2019年 2020年 6 月 

总资产 50,274,373.01 49,244,805.34 

净资产 -12,152,717.32 -12,521,945.16 

 2019年 1-12月 2020年 1-6 月 

营业收入 2,011,760.82 1,569,041.31 

净利润 -6,368,645.06 -1,319,227.84 

3、杭州亲和源已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4、本次交易，上海兴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顾捷同意该转让并放弃

对该等股权的转让行使优先购买权。 

5、杭州亲和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本次交易完成后，杭州亲和源将不再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但



仍为亲和源的参股公司，杭州亲和源与亲和源不存在往来，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

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 

乙方 1：上海亲和源会务服务有限公司 

乙方 2：上海亲和源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 3：奚志勇 

丙方：上海亲和源老年服务有限公司 

丁方：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与乙方债务确认如下： 

1、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乙方 1对甲方享有借款及利息共计 114,998,623.68

元的债权。甲方未就该等债权向乙方 1进行清偿。（下称“债务一”） 

2、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乙方 2甲方享有借款及利息共计 101,496,796.35

元的债权。甲方未就该等债权向乙方 2进行清偿。（下称“债务二”） 

各方经友好协商，就上述债务的清偿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及乙方确认以 2020 年 12 月 22 日为本协议项下债权债务的计息

截止日。本协议项下的全部债权债务本息数额为人民币 216,495,420.04 元。 

（二）乙方同意，就债务一、债务二的清偿，甲方应以其持有的以下标的资

产完成抵偿： 

1. 甲方持有的杭州亲和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亲和源”）

38.27%的股权和相应收益； 

2. 甲方持有的宁波象山亲和源养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象山亲和

源”）85%的股权及相应权益； 



3. 甲方及丙方对象山亲和源的债权。 

（三）乙方确认，乙方 2作为前述第二条第 1项标的资产的受让人；指定乙

方 1作为前述第二条第 2项及第 3项标的资产的受让人。自全部标的资产变更登

记至上述主体名下之日起且甲方及丙方将对象山亲和源的债权转让给乙方之日

起，视为本协议项下全部债权债务清偿完毕。 

标的资产的相应权益在乙方主体之间的分配由乙方各主体自行协商确定。 

（四）标的资产所在公司情况 

1、杭州亲和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1）、杭州亲和源由甲方与上海兴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顾捷于 2017

年 4月 13日共同设立，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其中甲方持有杭州亲和源 75%

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上海兴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杭

州亲和源 15%的股权，顾捷持有杭州亲和源 10%的股权。甲方已经缴纳对应注册

资本人民币 375万元。 

（2）、甲方与杭州久茂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杭州亲和源、上海兴耋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及顾捷已签订《转让及增资协议》并生效。依照该协议，杭州

亲和源增加注册资本至人民币 265,237,822.51 万元，其中甲方持有 72.87%的股

权，对应注册资本 193,267,445.76 元，且全部缴纳完毕。该次增资尚未办理完

毕工商变更登记。 

（3）、截至 2020 年 12 月 22 日，杭州亲和源欠付各项工程款、违约金及其

他债务合计金额约 1800万余元，具体金额以杭州亲和源资产负债表的记载为准。 

（4）、杭州亲和源现承租杭州久茂大厦，租赁期限至 2037 年 7 月 31 日止。 

2、宁波象山亲和源养老投资有限公司 

（1）、由甲方、欧云辉于 2013 年 7 月 15 日设立，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

元，其中甲方持有该公司 85%的股权，欧云辉持有该公司 15%的股权，甲方已经

缴纳对应注册资本人民币 4250万元。 

（2）、经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出具的中同华



评报字（2020）第 011736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确定，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象山亲和源归属于股东的权益为 6205.58 万元。 

（3）、象山亲和源主要经营对大目湾新城 ZX-25-01 地块从事养老社区项目

建设开发经营，面积共约 100亩。项目已于 2019年全部竣工交付使用。 

（4）、截至 2020 年 12 月 22日，象山亲和源欠付甲方往来款人民币 5525.12

万元，欠付丙方往来款人民币 700万元，欠付其他债务近人民币 4亿元，具体金

额以象山亲和源资产负债表的记载为准。 

（五）标的资产交割及结算 

1、甲方就上述标的资产向本协议第三条约定受让方的转让视为甲方完成对

本协议项下全部债务向乙方各方的清偿。甲方确保标的资产所在公司的其他股东

同意本次转让并放弃就标的资产的优先购买权。   

2、受让价格及抵偿金额： 

（1）、乙方同意按照人民币 101,496,796.36 元的价格受让甲方持有的杭州

亲和源 38.27%股权，并与甲方在本协议项下对乙方的等额债务相互抵销。 

（2）、乙方同意以人民币 5274.74 万元的价格受让甲方持有的象山亲和源

85%股权，并与甲方在本协议项下对乙方的等额债务相互抵销。 

（ 3）、乙方同意承继象山亲和源对甲方及丙方的债务合计人民币

62,251,200 元，并与甲方在本协议项下对乙方的等额债务相互抵销。其中，丙

方与甲方就丙方所有的债权人民币 700万元的分配及承担，由甲方及丙方自行协

商确定。 

3、甲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 30日内办理本协议项下所持象山亲和源股权的工

商变更登记。应于本协议第四条第（一）款第 2项所述增资工商变更登记办理完

毕后 30 日内办理本协议项下所持杭州亲和源拟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 

4、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本协议项下标的资产的全部股东权利及义务由乙

方指定的受让方承担，甲方不再承担该等股权的任何权利义务。 

5、交割完成后，除另有约定外，甲方在本协议项下全部已披露义务均视为



受让方的义务。交割前标的资产所在公司负担的本协议已披露的全部债务由受让

方承继相应股东责任。 

6、标的资产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及债权转让之日，视为甲方就标的资产抵偿

上述债务完成向受让方的交割，本协议项下全部债务视为全部清偿完毕。 

（六）如甲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清偿方式及时间清偿完毕相应债务，乙方

各主体均有权按照本协议确定的债务数额就剩余未清偿债务提起相应诉讼并主

张由此造成的损失。 

（七）乙方保证，除本协议披露并确定的债权债务外，乙方各主体与甲方不

存在任何其他债权关系。如甲方自本协议生效后承担除本协议披露外其他与乙方

及其关联主体有关的债务责任的，由乙方 3 向甲方承担同等赔偿责任。 

（八）因本次债务清偿的债权人为乙方 3关联的主体，且甲方用于清偿的标

的资产所在公司的经营业务中均包含养老及相关产业。由于丁方与乙方 3等主体

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签订的《关于亲和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收购协议书》第

13.2.2 项的约定，丁方同意乙方 3 在本协议项下标的资产所在公司的范围内从

事该公司现有养老产业经营的不视为违反该条款的约定。 

（九）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且经甲方股东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决策

程序批准后生效。 

五、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用杭州亲和源、象山亲和源股权冲抵清偿债务的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

土地租赁等情况。 

根据宜华健康与奚志勇等各主体，于 2016 年 6月 29日签订的《关于亲和源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收购协议书》第 13.2.2 项“核心管理人员在亲和源任职期

限内未经上市公司同意，不得在上市公司、亲和源以外，从事与亲和源相同或类

似的业务或通过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经营主体从事该等业务；不得在其他与亲

和源有竞争关系的经营主体（亲和源控制的法人除外）任职。核心管理人员违反

本项承诺的所得归亲和源所有。”的约定，因本次受让杭州亲和源、象山亲和源

股权为亲和源核心管理人员奚志勇控制的公司，本次交易后，奚志勇存在同业竞



争的行为，根据《债务清算协议书》的约定，宜华健康同意奚志勇在本协议项下

标的资产所在公司的范围内从事该公司现有养老产业经营的不视为违反该条款

的约定。 

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亲和源、亲和源老年服务与各相关方签署《债务清偿协议书》，

通过处置亲和源名下低效股权资产，冲抵亲和源债务。彻底解决亲和源债务问题，

降低亲和源负债率。有利于亲和源集中精力，重点发展核心养老社区，以更优质

的服务，提升亲和源品牌效应。 

本次《债务清偿协议书》的签署，是由各方共同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允合

理，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对上市公司未来经营及业绩将产生积极

的影响。 

七、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亲和源、亲和源老年服务与各相关方签署《债务清偿

协议书》，有利于解决亲和源债务问题，有利于优化亲和源的财务结构和资产结

构，本次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对公司经营及财务不会造成重大影响。我们同意将本次交易事项。 

七、报备 

1、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